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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　書函

地址：80203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4樓

承辦單位：人事處考訓科

承辦人：李懿真

電話：336-8333*3965

傳真：07-3319209

電子信箱：u8103025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空中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4月3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府人考字第10130398200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為落實國民旅遊卡措施之政策宗旨，請加強宣導並轉

知所屬同仁妥善規劃休假旅遊，合法使用國民旅遊卡刷卡

消費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

措施」與「公務員涉及假消費非法領取休假補助費案相關

行政責任建議處理原則」辦理。

二、查本府前以95年5月18日高市府人三字第0950024783號書

函轉知所屬同仁合法使用國民旅遊卡刷卡消費，確實依國

民旅遊卡相關配套措施請領強制休假補助費，如有違法情

事將依相關規定懲處並追繳已請領之金額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經查近日媒體報導府屬員工似有持國民旅遊卡「假消費、

真刷卡」方式詐領強制休假補助費情事，顯已悖離國民旅

遊卡政策之目的，並嚴重影響本府優良團隊形象，為使同

仁瞭解正確使用國民旅遊卡之相關規定，避免觸法，爰請

利用各種集會場合及網頁公告等多元管道，加強宣導所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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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仁確實依國民旅遊卡相關配套措施配合辦理。

四、承上，如有發生違法請領休假補助費之情事，其涉及詐欺

取財行為，除依刑事法令處斷外，並將依公務人員懲處相

關規定，追究行政責任並追繳已請領之金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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